
穗规划资源业务函〔2024〕14597号

关于提供规划意见的函

广州南沙经发投资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于 2024 年 11 月 08 日送来的南沙联检大楼经违法建

设处罚执行完毕后补办规划手续的申请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

《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》第五十八条的有关规定，经核查，

现提供意见如下： 

该建设工程未申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建设，构成违法

建设，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。

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粤穗南综执（二）罚字〔2024〕

1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作出了行政处罚，现已执行完毕。根

据《广州市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记录册》并经现场踏勘，

全部工程已经违法建设处罚执行完毕后消除对规划的影响，符合

规划要求。

本工程涉及的消防、结构安全、危险化学品安全、“两重点

一重大”安全管控等问题，以及地下室异地建设费、土地出让金

等费用，应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并按其要求办理。

项目违法建设处罚已执行完毕，你单位应当申请土地出让金

核算，具体核算面积及金额以土地出让金核算部门最终意见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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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记录册》

2. 建筑功能指标明细表 1张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4年 11月 18日

（联系人：彭璐璐，电话：84986986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              2024年11月19日印发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穗规划资源业务函〔2024〕14597号附件2

建筑功能指标规划条件核实明细表(一)

日期：2024-11-18 （章）

项

目

项目名称 楼幢编号 幢 数

南沙联检大楼 南沙联检大楼 1

建

设

规

模

总建筑面积（M²）

24296.16

其中
地上 24296.16

地下 0.00

计容建筑面积

（M²）

23487.75

其中
地上 23487.75

地下 0.00

建筑层数（层）
地上 9.0

地下 0

建筑高度（m） 34.95

基底面积(㎡ ) 3348.50

备注：外墙饰面建筑面积：123.53平方米（计入容积率饰面面积116.31平方米）

主要

功能

功能名称 建筑面积（M²） 计容建筑面积(M²) 所在位置 备注

办公 19780.36 19780.36 首层至天面层 无

其他 1595.54 1595.54 二层、三层
实际设置为休息

室

其他 2111.85 2111.85
二层、三层、八

层、九层
实际设置为餐厅

备注：

公共

服务

设施

功能名称 建筑面积（M²） 计容建筑面积(M²)

独立用地

面积

（M²）

所在位置 备注

备注：

其他

功能

功能名称 建筑面积（M²） 计容建筑面积(M²) 所在位置 备注

首层架空 465.48 0.00 首层 无

屋顶梯屋及电梯

机房
342.93 0.00 天面层 无

相

关

指

标

机动车位数

（个）

0

其中
地上 0

地下 0

立体式机械车位数 合计 0



相

关

指

标

非机动车位数

（个）

0

其中
地上 0

地下 0

立体式机械车位数 合计 0

备注：

抄送

部门
区不动产中心，区住建局


	

	



